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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4 年度本公司按照合并报表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26,274,925.98 元，按母公司实现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139,331,446.76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8,370,702,732.85 元，减去 2023 年度及 2024 年半年度利润

分配已向全体股东派发的现金红利 1,371,470,262.00 元，2024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8,386,175,950.07 元。公司拟以 2024 年末总股本 1,371,470,26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5.00 元（含税），本次现金分红金额占 2024 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的 44.93%。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如发生变动，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

每股分配比例。本预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时，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完成 2024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向全体股东合计分配 685,735,131.00

元（含税），若按此计算，则公司 2024 年年度合计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 1,371,470,262.00

元（含税），占 2024 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 8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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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同仁堂 600085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冯莉 申雨薇 

联系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42号 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42号 

电话 010-67179780 010-67179780 

传真 010-67152230 010-67152230 

电子信箱 tongrentang@tongrentang.com tongrentang@tongrentang.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024 年是实现“十四五”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党和政府着力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适合我国中医药发展的标准体系框架已基

本建立。2024 年 4 月，北京市医疗保障局等九部门印发《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

施（2024 年）》，推进创新链、产业链和政策链深度融合，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加速医药健康产业

创新，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防病治病需求。2024 年 7 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中医药标准化

行动计划（2024—2026 年）》，坚持统筹协调、需求导向、质量优先、应用为本的原则，扬优势、

补短板、激活力，系统谋划了推动中医药标准化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具有很强的战略前瞻性

和目标可及性，是今后一段时间开展中医药标准化工作的行动指南。此外，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药品审评中心陆续发布《中药改良型新药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按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管理

的中药复方制剂药学申报资料撰写指导原则（试行）》等指导文件，有效促进中医药传承精华、守

正创新，推动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同时，药品监管体系持续完善，是保障药品安全有效的重要基础。2024 年 5 月，国家药监局、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地区性民间习用药材管理办法》，从标准管理、生产使用管理、监督管理

等方面对原办法进行修订，根据新形势、新需求，进一步加强对地区性民间习用药材的管理。2024

年 7 月，国家药监局发布《中药标准管理专门规定》（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对药品标准管

理的基本制度、工作程序以及各方职责作出了明确规定。在通用性规定的基础上，按照中药材、

中药饮片、中药提取物与配方颗粒、中成药等中药产品属性分类，进一步对中药标准管理的各项

要求进行细化和明确，彰显中药的特殊性。该项规定的出台，对于加强中药标准管理，建立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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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符合中医药特点的标准体系，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营业务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主营业务为中成药的生产与销售，拥有包括中药材种植、中药材加工、中成药研发、中

成药生产、医药物流配送、药品批发和零售在内的完整产业链条。公司常年生产的中成药超过 400

个品规，产品剂型丰富，覆盖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类别，以安宫牛黄丸、同仁牛黄清心丸、

同仁大活络丸、六味地黄丸，金匮肾气丸为代表的产品以及众多经典药品家喻户晓，蜚声海内外。 

报告期内，公司聚焦主责主业高质量发展主线，深入贯彻落实“同仁堂服务年”及党建与经

营重点工作任务要求，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提质增效，全面推进“三大发展战略”，加快

培育新质生产力，经济运行工作实现了稳中向好、好中提质的良好局势。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2024年 2023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2年 

总资产 3,119,752.40 3,008,945.02 3.68 2,705,412.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19,632.32 1,305,801.21 1.06 1,181,049.44 

营业收入 1,859,728.16 1,786,089.15 4.12 1,537,242.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2,627.49 166,883.45 -8.54 142,73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8,176.36 165,660.29 -10.55 140,009.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098.53 186,949.19 -59.29 309,429.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49 13.42 减少1.93个百分点 12.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13 1.217 -8.55 1.0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526,728.92  449,569.33   405,672.71  477,757.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587.76  44,508.85   32,909.33  17,62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7,133.91  42,090.46   32,819.16  16,132.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176.62  26,651.89  -6,730.06 81,353.3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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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3,57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7,08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

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0 719,308,540 52.45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0 41,033,808 2.99 0 无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521,522 28,484,677 2.08 0 无 0 
境外

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欧医疗健康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9,288,646 25,265,224 1.84 0 无 0 其他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高毅

邻山 1 号远望基金 

-6,500,000 23,500,000 1.71 0 无 0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易方达沪深 300 医

药卫生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2,462,903 12,653,993 0.92 0 无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泰柏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6,880,016 11,877,005 0.87 0 无 0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组

合 
9,199,951 9,199,951 0.67 0 无 0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易方达沪深 3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6,313,953 8,171,443 0.60 0 无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夏沪深 300 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4,025,800 5,425,776 0.40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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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同仁堂集团与其他前十大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人关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沪深 300 医药卫生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沪

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均由易方达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管理。除上述股东外，其他股东未知是否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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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聚焦主责主业稳健发展，统筹生产保供有序运作，深化营销改革和精细

化管理，夯实企业高质量发展根基。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合并报表总资产为 3,119,752.40

万元，同比增长 3.6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319,632.32 万元，同比增长 1.06%，202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859,728.16 万元，同比增长 4.1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2,627.49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098.53 万元。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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